附件5
债权申报表
	债权人姓名/名称
	

	身份证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
	

	委托代理人姓名
	
	委托代理人身份证/律师证号码
	

	手机号码（用于网络债权人会议）
	
	手机机主姓名
	

	债权人指定收款账户信息
	开户名称
	

	
	开户行（具体至支行）
	

	
	银行账号
	

	申报债权金额（单位人民币元）

	（列明申报债权总金额及具体构成，计算明细及方法在债权申报书中载明）
总金额       元，其中：
本金         元，利息        元、罚息           元、
复利         元、违约金       元、案件受理费      元、
保全费       元、律师费       元，
其他（具体列明）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申报债权性质

	□建设工程优先权 □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 □税款债权 □社保债权 普通债权  □劣后债权  

	有财产担保债权情况（单位人民币元）
	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元）

	
	担保形式：□抵押  □质押   □留置   □其他：

	是否为建设工程优先权
	□是  否
	建设工程优先权金额
	

	其他共同债务人
	

	债权诉讼时效情况
	（说明债权到期日及到期后催收情况）

	有无诉讼仲裁文书或公证执行文件
	 □有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诉讼仲裁详情
	（说明法律文书是否已生效、是否已申请执行、执行情况等）



	债权形成基本情况
	（包括但不限于（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形成原因、经过、证据、债权到期日、申报的原始债权和孳息债权等债权数额、是否附有条件和期限、是否为连带债权、有无连带债务人、是否接受过清偿、是否为求偿权或将来求偿权等相关事项，可另附债权申报书）

	债权人声明与承诺保证
	1. 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（单位）已认真、仔细阅读《债权申报通知书》，对其内容及要求已清楚明白。同时本次申报已将本人（单位）享有的全部债权申报完毕。
2. 本人（单位）承诺，本债权申报登记内容真实准确，所提供之复印件与原件亦均相符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3. 本人（单位）已知晓，本次债权申报登记不构成管理人对申报人已经受偿债权、无效债权、可撤销债权、超过期限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超过诉讼时效、执行期限、除斥期间）的重新确认、变更或追认。
4. 本人（单位）已知晓管理人将通过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发布与债务人有关的各项通知。管理人发布的各项会议通知自上传公布之日，即视为对本人的有效送达之日。
5. 如发生上述信息变更，本人/单位须将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。


注：上述表中方框中的事项，根据实际情况据实勾选填写。

债权人（自然人签字捺印/单位盖章）：      
申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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